《撒哈拉的故事》读后感

初二（7）李倩怡

  其实，与它结缘一开始不是出于真心的，完完全全是因为老师的要求才去阅读它的。但了解以后，就离不开了，尽管只是粗略的读。
  一直以来，总以为沙漠是个杀手，一不小心便失去生命。但在三毛老师的文章里，我看到了另一个沙漠的世界。它不再是一望无际、漫天飞舞的黄沙、饥渴的人正四处寻水的景象。而是在作者的笔下，它仿佛有了生命，可谓是妙笔生花了吧？
在这篇文章里，可能是因为地点是沙漠吧，所有的事物都来之不易，所以一些生活中的小惊喜都被放大成大感动了。如:作者的结婚礼物——骆驼头骨，结婚时的蛋糕都令她感到幸福、感动。这使我重新认识到沙漠的人和事。尽管文章不华丽，但有实际的意义。一些生活中的琐事、当地的民风民俗，但也有一些黑暗的习俗被描写的淋漓尽致。

在整本书中，一篇叫做《娃娃新娘》的文章让我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。一个新娘，不，她还只是一个孩子，十岁的孩子啊。原本应该在学校里快乐的孩子，此时却要嫁人了。而且居然要被车上的男人一直殴打到男人家，只因为有风俗说：“结婚不挣扎，事后要被人笑的。这样拼命打才是好女子。”就这样，一个纯真的孩子被夺去了……这是什么世道啊！！！这一切听起来是多么荒唐！！！在那个地方看来，男尊女卑，奴隶等这些是多么正常。而且在《悬壶济世》里说到，当地的女人和孩子竟因为医生是男的而不肯看病，胡乱求医。唉，如此怎能不叫人痛心。
但除去这些，还是有让人感到温馨、有趣的地方。在作者给丈夫解释饭菜时，心血来潮，将粉丝叫做“雨” ；将猪肉干藏起来不让丈夫发现；用小黄瓜骗人说是嫩笋片……一点一滴无不透露着作者的童心，乐观。之后的结婚更让哭笑不得，在当地结婚竟要三个月才搞定，而且需要的文件多不胜数，还要单身证明？！实是有趣。还有在一个晚上，作者与丈夫两人看着小飞虫扑火，想必是十分幸福吧。
文字如人，这篇文章质朴，感人，率真、乐观。仿佛你是在跟她交谈，而不是在读她的书，就像别后的友人在向你诉说着她远行的故事，不加任何修饰。感觉它好像就是她心血来潮而写的，随心随意。
